
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期”或“上市公司”或“公

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期

货”）70.02%股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120,000万元，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100%，且发行股

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20%，即不超过6,900万股（以下简称“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汇丰前海”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对上市公司最近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12个月内存在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资产购买、出售或置换行为。具体情形如下： 

2019年5月6日，中国中期与中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期集团”）、国

际期货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期集团向中国中期转让其所持有的国际期

货3.80%股权（对应国际期货38,000,000股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9,000万元。

对于中期集团应付给国际期货的房屋转让欠款以及自2019年1月1日起至转让标

的交割完成日之间新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全部由中国中期向国际期货支付，中

期集团无需再向国际期货偿还上述房屋转让欠款及其利息涉及的一切债务，上述

债务全部转由中国中期承担，国际期货不再享有对中期集团的前述债权；同时，

中国中期在前述房屋转让欠款及利息的范围内不再向中期集团支付相应股权转

让价款。就本次股权转让价款超出房屋转让欠款及其利息的差额部分，中国中期

应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向中期集团全额支付完毕。若房屋转让欠款及其利息

超出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则超出部分由中期集团在股权交割日以现金方式向中国



中期支付完毕。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经各方加盖公章、并经各方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后生效。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期集团、中国中期应在协议生效后20个工作

日内或双方另行约定的时间内，办理完毕转让国际期货3.80%股权过户登记至中

国中期的工商变更登记或通过其他双方认可的方式完成交割。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除上述情形外，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12个月内

未发生重大资产购买、出售或置换行为，亦不存在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资

产购买、出售或置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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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主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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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5 月 6 日 

 


